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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一流四四
温州中院：
召开全市法院家事审判现场会

日前，温州全市法院家事审判现场会在平阳法院召
开，50多位法官现场参观“家事审判庭”。“家事审判庭”
有三大亮点：一是楼道设家风文化墙；二是调解室设儿
童游乐区和哺乳区；三是审判庭设成了居家式，桌牌的

“被告”和“原告”分别被改成“丈夫”和“妻子”。

出台协助执行奖励规定
为鼓励社会各界积极协助法院开展执行工作，切实

加大执行力度，温州中院日前出台《关于协助执行奖励
的若干规定（试行）》，对具体协助执行行为、物质奖励分
类标准、执行奖励发放程序、执行奖励责任查处等内容
进行明确。

签署纪要防范金融风险
日前，温州中院与人行温州市中心支行共同签署会

议纪要，落实《关于共同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防范
金融风险的合作框架协议》。协议主要内容包括：加大
打击逃废债行为的力度、切实保障金融机构的合法权
益、完善重整企业信用修复机制、完善涉洗钱犯罪处置
机制等。

瑞安法院：
推动政府强化不动产司法处置

为解决大面积厂房、土地因价格过高无人竞买问
题，瑞安法院推动瑞安市政府出台出险企业工业用地分
割办法，按照先分割后处置的原则，授权法院指定申请
分割主体参照分割程序进行宗地分割，以此盘活存量土
地，提高土地利用效率，解决出险企业发展难题，实现政
府与当事人利益双保障。

永嘉法院：
完成《书记员工作指引》征集评比

日前，永嘉法院组织开展并顺利完成《书记员工作
指引》征集评比活动。下一步，该院将在此基础上抽调
优秀书记员组成编写小组，按立案、刑事、民商事、行政、

执行、法庭等条线组织汇总编写，巩固、延伸活动效果。

龙湾法院：
高速交警首次出庭作证

日前，龙湾法院审结一起危险驾驶罪、伪造身份证件
案。为证实被告人张某被查获地点属于高速公路范围，龙
湾法院通知温州高速交警配合出庭作证。在庭审中，高速
公路交通警察总队温州支队指派一名交警出庭作证。据
悉，此次是温州高速交警首次出庭作证。

鹿城法院：
重大案件侦查终结前核查合法性

日前，鹿城法院联合区检察院、公安分局出台《重大案
件侦查终结前对讯问合法性进行核查制度》。今后在重大
案件侦查终结前的讯问过程中，检察官会在场，针对是否
存在刑讯逼供、非法取证等情况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询
问，并同步录音录像。经核查，确有刑讯逼供、非法取
证情形的，侦查机关应及时排除非法证据。同步录音录
像将随案卷材料一并移送法院，作为法院审查非法证据的
参考依据。

瓯海法院：
33家单位合力亮剑“执行难”

日前，瓯海区党委政府制定印发《综合解决执行难问
题实施方案》，成立了全区33家单位作为成员的解决执行
难工作领导小组，并明确将解决执行难列入党委政府中心
工作，纳入综治目标责任考核，由法院负责考核，考核结果
挂钩成员单位全年绩效。方案还建立健全了合力打击拒
执行为、协助财产处置等11项长效机制，真正构建起执行
大格局。

平阳法院：
实施破产管理人工作流程评分制

今年以来，平阳法院通过创制《管理人工作流程监督
和评分表》，细化工作内容及评分标准；在法院指定破产管
理人时，向其送达评分表，并结合工作情况给予履职评价；
对不称职的管理人采取更换、处罚或从管理人名册中除名

等措施。今年1月至9月，该院破产案件平均审理天数同比缩
短41.03%，审判效率大幅提高。

苍南法院：
加强酒吧安全管理司法建议获采纳

针对苍南县酒吧等娱乐场所安全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苍南法院向县公安局发出了司法建议。县公安局采纳建议，对
涉案较为典型的酒吧开展安全检查，并对全县娱乐场所及部分
酒吧业主等人员进行培训，规范娱乐场所从业行为，并加大对
酒吧及周边的安全巡逻力度。

文成法院：
外派驾驶员落实公务用车制度改革

文成法院积极落实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日前与文成县恒达
人力资源有限公司签订外派合同，成功将全部驾驶员转为劳务
派遣制用工。

乐清法院：
加强被执行公职人员身份甄别

日前，乐清法院会同公积金管理中心建立涉执行案件公职
人员身份甄别机制，加强执行案件中涉公职人员身份、财产信
息共享。乐清法院每月将立案的被执行人员名单交由市公积
金分中心甄别身份，市公积金分中心落实专人对接，将甄别结
果及时反馈给法院执行局，便于法院开展执行工作。

泰顺法院：
向村委会发送协助执行倡议书

泰顺法院加大司法协助辐射力，向各村委会发送协助执行
倡议书，倡导各村两委积极配合执行法官查找被执行人，向被执
行人阐明拒不履行可能造成的后果，劝说被执行人主动履行义
务或与申请执行人达成执行和解，鼓励其向法院执行局举报尚
未掌握的被执行人下落、住所、高消费情况及财产线索等信息。

（温萱 整理）

通讯员 胡聪颖

今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庄严承诺——“用两到
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向执行难全面宣战。根据上
级部署，永嘉法院制定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的实施计划，拉开
了“基本解决执行难”攻坚战的序幕。

今年1至9月份，永嘉法院共新收执行案件 2689 件，执结
案件2133件，申请标的额14.13亿元，执行到位标的额4.48亿
元。其中，办理涉民生案件 220 件，到位标的额 526.15 万元；
金融债权案件 155 件，到位标的额 1537.39 万元；民间借贷纠
纷617件，到位标的额3.45亿元。实际执行率、执行标的清偿
率、平均执行天数和违法制裁率等主要质效数据居温州市法
院首位。

破解涉特殊主体案件执行瓶颈
“法官，我马上到朋友那里借钱过来，今天是资格审查的最

后一天了，你们一定把我从名单上撤下来，不然我就要被免去
人大代表职务了！”9月30日下午，永嘉一乡镇人大代表林某急
匆匆地到法院缴纳执行款。

当前，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村干部等换届选举在即，为
破解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行政机关及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
人员等特殊主体案件的执行瓶颈，永嘉法院利用“两代表一委
员”、村级组织换届选举的契机，完善执行机制，争取各方支持，
力争破解涉特殊主体案件执行难问题。

8月，永嘉县委政法委牵头召开基本解决执行难协调会，人
大、政协和相关党政部门就支持法院执行工作达成共识。对涉
及公职人员、党员、村两委干部的被执行人，需要纪检监察机
关、组织人事部门监督履行的，纪检监察机关、组织人事部门要
在收到法院书面通知后10日内进行监督，督促其及时履行义
务；对涉案公职人员晋升、晋职进行限制；对选举党代表、人大
代表、政协委员、村两委干部进行候选人资格审查，落实一票否
决制。

“9月份开展涉特殊主体集中执行活动，短短半个月，就有
8名特殊主体主动来法院履行义务，缴纳执行款共计686万元，
成效明显。”永嘉法院执行局副局长王金谦介绍说，目前法院正
在陆续向被执行人和其所在单位发出限期履行通知书及督促
履行函，并将于近期开展涉特殊主体案件专项执行活动。

公布“黑名单”让“老赖”寸步难行
前些日子，永嘉人小玲听到好几个同事讨论说自己的丈夫邱

某上了“老赖黑名单”，朋友圈里好多人转发了。小玲觉得面子过
不去，让邱某赶紧到法院交钱。次日，邱某便赶到永嘉法院交了
钱。确认执行款全数到位后，法院及时将其从失信名单中删除。

永嘉法院执行局局长陈小成说，为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
益，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法院通过公布“老赖”名单、限制

“老赖”高消费和出境等举措，来加强对不诚信人员社会信誉的
打击。同时，提醒社会公众在与这些人员发生经济往来时要提
高警惕，保护自身合法权益。

永嘉法院制作了一批失信人员名单库，在法院官方网站、
微博、微信、电视等平台曝光的同时，还在全县政府、企事业单
位办事大厅、医疗机构、宾馆酒店等人口密集的地区设置110
台液晶显示屏，全天滚动曝光失信被执行人身份信息。

今年1-9月份，永嘉法院共向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系统导入
失信被执行人信息2370人次、企业信息335家次，共敦促86个
案件的被执行人自动履行或与申请人达成和解协议。

多措并举完善失信惩戒威慑机制
永嘉县某乡镇人大代表王某，因为一起民间借贷纠纷案欠

款80万元，债权人申请了强制执行。案件进入执行阶段，王某
声称自己没有钱还款便不见踪迹，而执行法官也找不到其任何
可执行财产。案件进入了僵持状态。但过了段时间，经办法官
发现王某的银行户头里有5万元以上的大额资金流动。根据相
关规定，王某的行为涉嫌构成拒执罪。于是，法院将案件移送给
公安，公安经侦查后，向县人大提请刑事拘留人大代表王某的申
请。没想到，此举一出，王某马上联系法院表示自愿履行。

“听说要被采取强制措施，他立刻就跑到法院来了。”该案
的经办执行法官说，“效果立竿见影，执行款一下子就到位了！”

对不配合、不协助执行，甚至抗拒执行的行为，永嘉法院按
照情节轻重一律依法给予训诫、罚款、拘留等处罚。同时，积极
协调，进一步完善公检法联席会议机制，形成打击合力。

今年以来，永嘉法院通过执行备勤系统，成功抓获被执行
人170人，扣留车辆29辆，司法拘留45人，促成执毕、和解案件
125件，执行到位标的额547.62万元。

今年9月26 日，
永嘉法院召开
基本解决执行
难新闻发布会。

频出组合拳 合力擒“老赖”
永嘉法院破解“执行难”有高招


